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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鋼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龍港風力發電廠 108年度年報 

營運綜合摘要分析報告 

本東鋼風力龍港風力發電廠位於苗栗縣後龍鎮南港里山邊 88-5號周邊,裝置風機 5部，每部容量 2,300kw於民國

104年 12月 21日與台電 161kv線路併聯。105年 8月 19日能源局核發電業執照正式運轉。 

1.108/10/28 09:30~108/11/04 16:54 台電更換架空線停電，損失 176小時約 69萬度 (以 11/12月平均每小時發 

電量推算)。 

2.108年平均風速 7.1 公尺/秒 ,107年平均風速 6.6 公尺/秒，產量提高約 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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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裝置容量 

108年度 

能源別 電廠/發電站名稱 機組別 
本年度 

實績值(瓩)(A) 

上年度 

實績值(瓩)(B) 

年度差異比較 

(A/B-1)*100 
合計 

風力 東鋼/龍港 1 2300 2300 0 2300 

風力 東鋼/龍港 2 2300 2300 0 2300 

風力 東鋼/龍港 3 2300 2300 0 2300 

風力 東鋼/龍港 4 2300 2300 0 2300 

風力 東鋼/龍港 5 2300 2300 0 2300 

       

合計 11500 11500 0 11500 

備註： 

1. 能源別欄位，請依照「抽蓄水力、火力（須區分燃煤、燃油、燃氣）、核能、慣常水力（須區分自有、承攬）、風力、太陽能、

廢棄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類別，進行填寫。 

2. 機組別欄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3. 若為水力電廠或小型電廠，請於備註註明，並免按機組別填報。惟若電廠包含不同能源別機組，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 

4.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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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發電量 

108年度 

(1)毛發電量、廠用電量 

能源別 
電廠/發電

站名稱 
機組別 

毛發電量 廠用電量 

備註 本年度實績

值(度)(A) 

上年度實績值 

(度)(B) 

年度差異比較 

(A/B-1)*100 

本年度實績

值(度)(C) 

上年度實績值 

(度)(D) 

年度差異比較 

(C/D-1)*100 

風力 東鋼/龍港 1 5,764,447 5,528,456 4.27 
無單機資料 無單機資料 無單機資料 廠用電

量係向

台電購

入之電

量 

風力 東鋼/龍港 2 5,506,362 5,357,779 2.77 
同上 同上 同上 

風力 東鋼/龍港 3 6,097,741 4,756,072 28.21 
同上 同上 同上 

風力 東鋼/龍港 4 5,492,746 5,401,724 1.69 
同上 同上 同上 

風力 東鋼/龍港 5 5,178,652 4,972,905 4.14 
同上 同上 同上 

合計 28,039,948    26,016,936 7.78 41,600       57,600 -27.78  

 

備註： 

1. 廠用電量係指發電所內用電，即發電廠因運轉發電機所消耗於各項附屬設備之電能。 

2. 能源別欄位，請依照「抽蓄水力、火力（須區分燃煤、燃油、燃氣）、核能、慣常水力（須區分自有、承攬）、風力、太陽能、

廢棄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類別，進行填寫。 

3. 機組別欄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4. 若為水力電廠或小型電廠，請於備註註明，並免按機組別填報。惟若電廠包含不同能源別機組，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 

5.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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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淨發電量、自用電量 

能源別 電廠/發電

站名稱 
機組別 

淨發電量 自用電量 

備註 本年度實績

值(度)(A) 

上年度實績

值 

(度)(B) 

年度差異比

較 

(A/B-1)*100 

本年度實績

值(度)(C) 

上年度實績值 

(度)(D) 

年度差異比較 

(C/D-1)*100 

風力 
東鋼/龍港 

1 5,764,447 5,528,456 
4.27 

0 0 0 無自用

電量以

下同 

風力 東鋼/龍港 2 5,506,362 5,357,779 2.77 
0 0 0  

風力 東鋼/龍港 3 6,097,741 4,756,072 28.21 
0 0 0  

風力 東鋼/龍港 4 5,492,746 5,401724 1.69 
0 0 0  

風力 東鋼/龍港 5 5,178,652 4,972,905 4.14 
0 0 0  

合計 28039,948 2,6016,936 7.78 0 0 0  

備註： 

1. 自用電量係指廠商自行生產，使用於發電所之外，所有其他用途的電量，包括生產設備、辦公室、倉庫、其他附屬或輔助設備

等（即不含發電所內用電）。 

2. 能源別欄位，請依照「抽蓄水力、火力（須區分燃煤、燃油、燃氣）、核能、慣常水力（須區分自有、承攬）、風力、太陽能、

廢棄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類別，進行填寫。 

3. 機組別欄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4. 若為水力電廠或小型電廠，請於備註註明，並免按機組別填報。惟若電廠包含不同能源別機組，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 

5.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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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發電設備運作情形 

108年度 

(1)容量因數、可用率、最大出力值 

能源別 

電廠/發

電站名

稱 

機組別 

容量因數 可用率 最大出力值 

備註 
本年度 

實績值

(%)(A) 

上年度

實績值

(%)(B) 

年度差異

比較(%) 

(A/B-1)*100 

本年度 

實績值 

(%)(C) 

上年度 

實績值 

(%)(D) 

年度差異

比較(%) 

(C/D-1)*100 

本年度 

實績值 

(%)(E) 

上年度 

實績值 

(%)(F) 

年度差異

比較(%) 

(E/F-1)*100 

風力 
東鋼 / 龍

港 
1 28.61 

27.44  
4.27 98.14 98.89 -0.76 100 100 0  

風力 
東鋼 / 龍

港 
2 27.33 

26.59  
2.77 94.83 99.63 -4.82 100 100 0  

風力 
東鋼 / 龍

港 3 30.26 
23.61  

28.19 97.70 76.03 28.50 100 100 0  

風力 
東鋼 / 龍

港 4 27.26 
26.81  

1.69 99.19 98.66 0.54 100 100 0  

風力 
東鋼 / 龍

港 5 25.70 
24.68  

4.15 99.11 98.76 0.35 100 100 0  

合計 27.83 25.83 7.76 97.79 94.39 3.6 100 100 0  

備註： 

1. 能源別欄位，請依照「抽蓄水力、火力（須區分燃煤、燃油、燃氣）、核能、慣常水力（須區分自有、承攬）、風力、太陽能、

廢棄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類別，進行填寫。 

2. 機組別欄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3. 若為水力電廠或小型電廠，請於備註註明，並免按機組別填報。惟若電廠包含不同能源別機組，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 

4.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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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機組停機容量 

108年度 

機組名稱 
停機事由 

(填報代碼) 

本年度 下年度 

停機 

裝置容量 
停機期間 

停機 

裝置容量 
停機期間 

東鋼龍港 #1 K13 2300 2019/10/28 9:50 

2019/11/4 16:30 
  

東鋼龍港 #2 K13 2300 2019/10/28 9:50 

2019/11/4 16:30 
  

東鋼龍港 #3 K13 2300 2019/10/28 9:50 

2019/11/4 16:30 
  

東鋼龍港 #4 K13 2300 2019/10/28 9:50 

2019/11/4 16:30 
  

東鋼龍港 #5 K13 2300 2019/10/28 9:50 

2019/11/4 16:30 
 

 

東鋼龍港 #1 K6/K7 2300 2019 年度共約 163h 

 
 

 

東鋼龍港 #2 K6/K7 2300 2019 年度共約 453h   

東鋼龍港 #3 K6/K7 2300 2019 年度共約 201h   

東鋼龍港 #4 K6/K7 2300 2019 年度共約 71h   

東鋼龍港 #5 K6/K7 2300 2019 年度共約 78h   

備註： 

1. 當機組或電廠遭遇計畫性停機（例如大修）與非計畫性停機（例如機電事故）等非正常運轉或待機狀態時，需記錄填報。 

 機電事故定義：「發、輸、變設備不論待機或運轉中發生不意之障礙，不能正常啟用或不能正常運轉而需停用時，一律列為事

故。但發現設備運轉情況異常尚可繼續運轉而不影響設備安全，經主管處轉洽電力調度處同意安排停用檢修者或由電力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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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安排提前停用檢修者不列為事故，強迫跳脫仍算事故。」 

2. 機組名稱欄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3. 停機事由欄位請依下列運轉情況填報代碼： 

 

代碼 運轉情況 代碼 運轉情況 

K 1 併聯 K13 線路工作 

K 2 解聯 K14 指令試運轉 

K 3 待機 K15 電力潮流限制 

K 4 跳脫 K16 外因跳機 

K 5 減載 K17 核一附屬設備全黑、起動氣渦輪機試機 

K 6 檢修，保養 K18 核二附屬設備全黑、起動氣渦輪機試機 

K 7 故障 K19 核三附屬設備全黑、起動氣渦輪機試機 

K 8 竣工試運轉 K20 設備超載 

K 9 乾燥運轉 K21 試運轉 

K10 大修 K22 爐管破 

 K10A 大修逾排程 K23 LNG 用量限制 

K11 單獨運轉 K24 中油 LNG 管路檢修 

K12 線路故障 KK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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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7 未來 10 年發電機組設置規劃 

 108 年～118 年 

(1) 火力機組:無規劃 

(2) 風力機組、太陽能機組 

未來 10 年發電機組設置規劃(2) 

109 年～119 年 

(2)風力機組、太陽能機組、水力機組、生質能機組 

電廠名稱 
機組類

型 

機組

現況 

機

組

數

目 

單機容量 

裝置容量(瓩) 
淨尖峰出力

值(瓩) 

預計併聯 

日期 

預計商轉 

日期 

預計除

役 

日期 

製造商 
河流名

稱 
備註 

調整前 

調整

後 

調整

前 

調整

後 

東鋼風力 風力 新增 2 4,200Kw 115,00Kw    112/5/30 112/8/23  未定   

東鋼風力 太陽能 新增 1 3,000KW 0    112/5/30 112/8/23  未定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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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總說明： 

1.本表請填列 10 年間預計規劃新增、除役及汰換之風力、太陽能、水力、生質能機組，並按年度月份順序填寫。  

2.新增機組請填寫原廠設備之設計值，除役機組請填寫近兩年實際操作平均值。  

3.機組因淨尖峰出力值之調整，請須填寫變動前後數值。  

4.若同一電廠單機容量不同時，請另列填寫。  

5.機組類型：風力機組、太陽能機組、水力機組、生質能機組。 

6.若機組類型欄位為”水力機組”，方須須申報”河流名稱”欄位。 

7.機組現況：新增機組、除役機組、汰換機組、淨尖峰出力調整。 

8.若機組現況欄位為”新增機組”或”除役機組”，則無須申報各”調整後”欄位。 

(3) 水力機組、生質能機組:無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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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售予公用售電業之售電量 

108年度 

能源別 
本年度實績值

(度)(A) 

上年度實績值

(度)(B) 

年度差異比較(%) 

(A/B-1)*100 

風力 27,572,800 25,616,000 7.63 

    
合計 27,572,800 25,616,000 7.63 

   

 

備註：能源別欄位，請依照「抽蓄水力、火力（須區分燃煤、燃油、燃氣）、核能、慣常水力（須區

分自有、承攬）、風力、太陽能、廢棄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類別，進行

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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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支實績比較表 

（1）收支實績比較表 

108年度 

項    目 
本年度實績數 

(A) 

去年度實績數 

(B) 

年度差異 

(A-B) 

1. 營業收入 55,145,600 51,232,000 3,913,600 

 電業收入 55,145,600 51,232,000 3,913,600 

 其他營業收入 0 0 0 

2. 營業支出 54,769,878 58,726,841 (3,956,963) 

營業成本 42,141,699 42,119,509 22,190 

營業費用 12,628,179 16,607,332 (3,979,153) 

3. 營業收益(1-2) 375,722 (7,494,841) (7,870,563) 

4. 稅後盈餘 286,550 (16,879,026) (17,165,576) 

備註：發電業如扣除再生能源收入後之純益超過實收資本額 10%，則另需編製下表(2)調整後

之收支實績表。若為再生能源發電業則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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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電業法第六十四條純益規範：「發電業不含再生能源發電部分之收益超

過實收資本額一定比例部分，依規定提撥相當數額。」故，發電業如扣除再生

能源收入後之稅後純益超過實收資本額 10%，則另需編製下表(2)調整後之收支

實績表。若為再生能源發電業則免附。 

（2）調整後之收支實績表 (不適用). 

108年度 

項    目 本年度實績數 

1. 營業收入  

 電業收入  

 其他營業收入  

 減：再生能源收入  

2. 營業支出  

營業成本  

營業費用  

 減：再生能源成本及費用  

3. 不含再生能源收益之營業收益(1-2)  

4. 不含再生能源收益之稅後盈餘  

5. 實收資本額  

備註： 

 

  



13 

五、最近五年度之資產負債表＊ 

（1）資產負債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單位：仟元 

      年 

項           度 

         目 

最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資 料（註 3） 當 年 度 截 至 

年 月 日 

財務資料（註5） 
108 年 107 年 106 年 105 年 104 年 

流動資產 18,677 22,697 24,491 18,716 15,471  

不動產、廠房及設

備（註 4） 
546,843 581,168 615,493 649,829 646,517 

 

使用權資產 12,654 0 0 0 0  

其他資產（註 4） 9,241 9,276 18,660 18,363 17,611  

資產總額 587,415 613,141 658,644 686,908 679,599  

流動負債 
分配前 430,687 482,505 580,415 605,918 578,165  

分配後       

非流動負債 65,091 39,286 0 0 16,584  

負債總額 
分配前 495,778 521,791 580,415 605,918 594,749  

分配後       

歸屬於母公司 

業主之權益 
    

  

股  本 155,000 155,000 155,000 155,000 155,000  

資本公積       

保 留 

盈 餘 

分配前 (63,363) (63,650) (76,771) (74,010) (70,150)  

分配後       

其他權益       

庫藏股票       

非控制權益       

權 益 

總 額 

分配前 91,637 91,350 78,229 80,990 84,850  

分配後 108 年 107 年 106 年 105 年 104 年  

備註： 
1. 公司若有編製個體財務報告者，應另編製最近五年度個體之簡明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 
2. 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財務資料不滿 5 個年度者，應另編製下表（2）採用我國財務會
計準則之財務資料。 

3. 凡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年度，應予註明。 
4. 當年度曾辦理資產重估價者，應予列註辦理日期及重估增值金額。 
5. 上市或股票已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並應列示截至年報刊印日之前一季止，另財務
資料是否經會計師簽證、核閱或兩者皆否，應予註明。 

6. 上稱分配後數字，請依據次年度股東會決議之情形填列。 
7. 財務資料經主管機關通知應自行更正或重編者，應以更正或重編後之數字列編，並註明其
情形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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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產負債表-我國財務會計準則  

單位：仟元 

      年 

項          度 

         目 

最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資 料（註 1） 

108年 107年 106年 105年 104年 

流 動 資 產 18,677 22,697 24,491 18,716 15,471 

基 金 及 投 資 0 0 0 0 0 

固定資產（註 2） 546,843 581,168 615,493 649,829 646,517 

無 形 資 產 0 0 0 0 0 

其 他 資 產 21,895 9,276 18,660 18,363 17,611 

資 產 總 額 587,415 613,141 658,644 686,908 679,599 

流動負債 
分配前 430,687 482,505 579,957 605,628 578,148 

分配後      

長 期 負 債 65,091 39,286 0 0 0 

其 他 負 債    458 290 

負債總額 
分配前 495,778 521,791 580,415 605,918 594,749 

分配後      

  股  本 155,000 155,000 155,000 155,000 155,000 

資 本 公 積      

保留盈餘 
分配前 (63,363) (63,650) (76,771) (74,010) (70,150) 

分配後      

金融商品未實現 

損 益 

     

累積換算調整數      

未認列為退休金 

成本之淨損失 

     

股東權益 

總 額 

分配前 91,637 91,350 78,229 80,990 84,850 

分配後      

分配後      

備註： 

1. 凡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年度，應予註明。 
2. 當年度曾辦理資產重估價者，應予列註辦理日期及重估增值金額。 
3. 上稱分配後數字，請依據次年度股東會決議之情形填列。 
4. 財務資料經主管機關通知應自行更正或重編者，應以更正或重編後之數字列編，並註

明其情形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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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最近五年度之綜合損益表＊ 

（1）綜合損益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單位：仟元 

年度 

 
項目 

最近五年度財務資料（註 3） 當 年 度 截 至 

年 月 日 

財務資料（註 4） 108 年 107 年 106 年 105 年 104 年 

營 業 收 入 55,146 51,232 51,517 26,278 0  

營 業 毛 利 13,004 9,112 6,816 13,078 0  

營 業 損 益 7,504 1,052 658 6,482 (6,491)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218) (8,547) (3,716) (11,095) (9,489)  

稅 前 淨 利 287 (7,495) (3,058) (4,612) (15,980)  

繼 續 營 業 單 位 

本 期 淨 利 
     

 

停 業 單 位 損 失       

本期淨利（損） 287 (16,879) (2,760) (3,860) (13,264)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 稅 後 淨 額 ） 
 0 0 0 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0 0 0 0  

淨 利 歸 屬 於 

母 公 司 業 主 
     

 

淨利歸屬於非控制

權 益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

於 母 公 司 業 主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

於 非 控 制 權 益 
     

 

每 股 盈 餘 0.02 -1.08 -0.17 -0.24 -0.85  

備註： 

1. 公司若有編製個體財務報告者，應另編製最近五年度個體之簡明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
益表。 

2. 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財務資料不滿 5 個年度者，應另編製下表（2）採用我國財務
會計準則之財務資料。 

3. 凡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年度，應予註明。 
4. 上市或股票已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並應列示截至年報刊印日之前一季止，另

財務資料是否經會計師簽證、核閱或兩者皆否，應予註明。 
5. 停業單位損失以減除所得稅後之淨額列示。 
6. 財務資料經主管機關通知應自行更正或重編者，應以更正或重編後之數字列編，並註

明其情形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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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綜合損益表-我國財務會計準則 
單位：仟元 

年度 

 

項目 

最近五年度財務資料（註 1） 

108年 107年 106年 105年 104年 

營 業 收 入 55,146 51,232 51,517 26,278 0 

營 業 毛 利 13,004 9,112 6,816 13,078 0 

營 業 損 益 7,504 1,052 658 6,482 (6,491) 

營業外收入及利益 65 2 6,602 6 9 

營業外費用及損失 7,282 8,549 10,318 11,100 9,497 

繼 續 營 業 部 門 

稅 前 損 益 

     

繼 續 營 業 部 門 

損 益 

     

停 業 部 門 損 益      

非 常 損 益      

會 計 原 則 變 動 

之 累 積 影 響 數 
     

本 期 損 益 287 (16,879) (2,760) (3,860) (13,264) 

每 股 盈 餘 0.02 -1.08 -0.17 -0.24 -0.85 

備註： 

1. 凡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年度，應予註明。 
2. 停業部門損益、非常損益及會計原則變動之累積影響數以減除所得稅後之淨額列示。 
3. 財務資料經主管機關通知應自行更正或重編者，應以更正或重編後之數字列編，並註

明其情形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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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最近五年度之財務分析表＊ 

（1）財務分析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年度（註 3） 

 
 
分析項目（註 5） 

最近五年度財務分析 當年度截至 
年月日 
（註 4） 108 年 107 年 106 年 105 年 104 年 

財

務

結

構
（％） 

負債占資產比率 84.4% 85.1% 
88.12% 

 
88.20% 87.51%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

及設備比率 
16.82% 15.7% 12.70% 12.46% 82.65%  

償

債

能

力

％ 

流動比率 4.34% 4.7% 4.21% 3.08% 2.67%  

速動比率 3.23% 3.7% 3.40% 3.06% 2.67%  

利息保障倍數 3.93% -0.882 -0.302 -0.415 不適用  

經

營

能

力 

應收款項週轉率（`次） 6.8 5.68 5.44 4.48 不適用  

平均收現日數 53.68 64 67 81 不適用  

存貨週轉率（次）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應付款項週轉率（次）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平均銷貨日數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

率（次） 
10.08% 8.8% 8.37% 不適用 不適用  

總資產週轉率（次） 9.19% 8.3% 7.82% 不適用 不適用  

獲

利

能

力 

資產報酬率（％） 0.51% -3.3% -1.3% -3.4% 不適用  

權益報酬率（％） 0.31% -18.4% -3.51% -15.6% 不適用  

占實收 

資本比率

（％） 

營業利益 4.84% 33% 33.2% 不適用 不適用  

稅前純益 0.18% -4.8% -1.9% 不適用 不適用  

純益率（％） 0.52% -185.2% -40.4% 不適用 不適用  

每股盈餘（元） 0.02 -1.08 -0.17 -0.2 -0.85  

現

金

流

量 

現金流量比率（％） 9.04% 6% 4.40% 0.47% 不適用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現金再投資比率（％） 2.7% 5% 4.1% 2.57% 不適用  

槓

桿

度 

營運槓桿度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財務槓桿度 33.8 0.024 -0.0695 -1.4037 不適用  

請說明最近二年度各項財務比率變動原因。（若增減變動未達 20﹪者可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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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公司若有編製個體財務報告者，應另編製公司個體財務比率分析。 

2. 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財務資料不滿 5 個年度者，應另編製下表（2）採用我國財務

會計準則之財務資料。 

3. 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年度，應予註明。 

4. 上市或股票已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並應將截至年報刊印日之前一季止之當年

度財務資料併入分析。 

5. 年報本表末端，應列示如下之計算公式： 

(1) 財務結構 

A. 負債占資產比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 

B.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權益總額＋非流動負債）／不動產、廠房

及設備淨額。 

(2) 償債能力 

A. 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B. 速動比率＝（流動資產－存貨－預付費用）／流動負債。 

C. 利息保障倍數＝所得稅及利息費用前純益／本期利息支出。 

(3) 經營能力 

A. 應收款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週轉率＝銷貨淨額／各期平均

應收款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餘額。 

B. 平均收現日數＝365／應收款項週轉率。 

C. 存貨週轉率＝銷貨成本／平均存貨額。 

D. 應付款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週轉率＝銷貨成本／各期平均

應付款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餘額。 

E. 平均銷貨日數＝365／存貨週轉率。 

F.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銷貨淨額／平均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淨額。 

G. 總資產週轉率＝銷貨淨額／平均資產總額。 

(4) 獲利能力 

A. 資產報酬率＝〔稅後損益＋利息費用×（１－稅率）〕／平均資產總額。 

B. 權益報酬率＝稅後損益／平均權益總額。 

C. 純益率＝稅後損益／銷貨淨額。 

D. 每股盈餘＝（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損益－特別股股利）／加權平均已發行股數。（註

6） 

(5) 現金流量 

A. 現金流量比率＝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流動負債。 

B. 淨現金流量允當比率＝最近五年度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最近五年度(資本支出＋

存貨增加額＋現金股利)。 

C. 現金再投資比率＝(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現金股利)／(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毛額＋

長期投資＋其他非流動資產＋營運資金)。(註 7) 

(6) 槓桿度： 

A. 營運槓桿度＝(營業收入淨額－變動營業成本及費用)／營業利益(註 8)。 

B. 財務槓桿度＝營業利益／(營業利益－利息費用)。 

6. 上開每股盈餘之計算公式，在衡量時應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1) 以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為準，而非以年底已發行股數為基礎。 

(2) 凡有現金增資或庫藏股交易者，應考慮其流通期間，計算加權平均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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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凡有盈餘轉增資或資本公積轉增資者，在計算以往年度及半年度之每股盈餘時，應按

增資比例追溯調整，無庸考慮該增資之發行期間。 

(4) 若特別股為不可轉換之累積特別股，其當年度股利（不論是否發放）應自稅後淨利減

除、或增加稅後淨損。特別股若為非累積性質，在有稅後淨利之情況，特別股股利應

自稅後淨利減除；如為虧損，則不必調整。 

7. 現金流量分析在衡量時應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1) 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係指現金流量表中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入數。 

(2) 資本支出係指每年資本投資之現金流出數。 

(3) 存貨增加數僅在期末餘額大於期初餘額時方予計入，若年底存貨減少，則以零計算。 

(4) 現金股利包括普通股及特別股之現金股利。 

(5)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毛額係指扣除累計折舊前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總額。 

8. 發行人應將各項營業成本及營業費用依性質區分為固定及變動，如有涉及估計或主觀

判斷，應注意其合理性並維持一致。 

9. 外國公司前開有關占實收資本比率，則改以占淨值比率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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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財務分析-我國財務會計準則  

年度（註

1） 

 
分析項目（註 2） 

最近五年度財務分析 

當年度截
至 

年月日 
（註 4） 

108 年 107 年 106 年 105 年 104 年  

財

務

結

構
（％） 

負債占資產比率 84.4% 85.1% 
88.12% 

 
88.20% 87.51% 

 

長期資金占固定

資產比率 
16.82% 15.7% 12.70% 12.46% 82.65% 

 

償

債

能

力

％ 

流動比率 4.34% 4.7% 4.21% 3.08% 2.67%  

速動比率 3.23% 3.7% 3.40% 3.06% 2.67%  

利息保障倍數 3.93% -0.882 -0.302 -0.415 不適用  

經

營

能

力 

應收款項週轉率

（次） 
6.8 5.68 5.44 4.48 不適用  

平均收現日數 53.68 64 67 81 不適用  

存貨週轉率（次）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應付款項週轉率

（次）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平均銷貨日數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固定資產週轉率

（次） 
10.08% 8.8% 8.37% 不適用 不適用  

總 資 產 週 轉 率

（次） 
9.19% 8.3% 7.82% 不適用 不適用  

獲

利

能

力 

資產報酬率（％） 0.51% -3.3% -1.3% -3.4% 不適用  

股東權益報酬率

（％） 
0.31% -18.4% -3.51% -15.6% 不適用 

 

占實收 

資本比

率（％） 

營業利益 4.84% 33% 33.2% 不適用 不適用  

稅前利益 0.18% -4.8% -1.9% 不適用 不適用  

純益率（％） 0.52% -185.2% -40.4% 不適用 不適用  

每股盈餘（元） 0.02 -1.08 -0.17 -0.2 -0.85  

現

金

流

量 

現 金 流 量 比 率

（％） 
9.04% 6% 4.40% 0.47% 不適用  

現金流量允當比

率（％）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現金再投資比率

（％） 
2.7% 5% 4.1% 2.57% 不適用  

槓

桿

度 

營運槓桿度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財務槓桿度 33.8 0.024 -0.0695 -1.4037 不適用  

請說明最近二年度各項財務比率變動原因。（若增減變動未達 20﹪者可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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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關係企業之關係概況＊(沒有關係企業) 

本公告事項所指稱之關係企業，係指出售電力予用戶之關係企業，

若無出售電力予用戶之關係企業則無須揭露。年報中所揭露之關係企

業資訊應包含下列項目，並經由會計師簽證。 

（一） 關係企業名稱 

（二） 設立日期 

（三） 地址 

（四） 實收資本額 

（五） 主要營業或生產項目 

另考量關係企業之關係概況資訊，可能涉及業者之經營策略相關訊

息。因此，基於業者營業秘密之考量，關係企業資訊申報後，將不予

以公開。 

 

 


